关于申报农膜回收示范点、加厚地膜和可降解生物膜使用实施主体的通知
[bookmark: _GoBack]为充分发挥农膜回收利用示范点的示范、带动复制、推广作用，确保我市农膜回收利用工作持续稳定推进，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壤污染防治法》《农用薄膜管理办法》《湖南省2022年农膜回收工作方案》文件有关精神，现就2023年农膜回收示范点、加厚地膜和可降解生物膜使用实施主体的申报工作通知如下：
一、申报基本条件
两个农膜回收示范点的申报条件要求符合：1、具备回收利用30-50吨农膜的成熟条件；2、具有一辆以上的回收车辆；3、具有农膜销售营业执照或民用回收营业执照的实体；符合申报条件的实施主体在所在村、镇（街道）签具推荐意见后，均可向醴陵市农业农村局农业资源保护与利用股申报。
两个加厚地膜使用实施主体申报条件要求符合：1、农膜使用面积200亩以上的种植大户、家庭农场或种植专业合作社；2、要求使用0.015毫米加厚高强度地膜。符合申报条件的实施主体在所在村、乡镇签具推荐意见后，均可向醴陵市农业农村局农业资源保护与利用股申报。
三个可降解生物膜使用实施主体申报条件要求符合：1、农膜使用面积100亩以上的种植大户、家庭农场或专业合作社；2、要求使用全生物可降解膜。符合申报条件的实施主体在所在村、乡镇签具推荐意见后，均可向醴陵市农业农村局农业资源保护与利用股申报。
二、申报截止时间
2023年农膜回收示范点、加厚地膜和可降解生物膜使用实施主体申报报名截止时间为2023年2月22日，公示时间为1周。超过报名时间的将不再接受申报。
三、镇级初核推荐
各镇（街道）要积极宣传农膜回收利用政策，组织辖区内符合条件的实施主体在规定的时间内进行申报，并对申报情况进行初步核查，签具推荐意见后报醴陵市农业农村局。实施主体申报时须递交营业执照、法人身份证复印件、土地流转合同。
四、完成情况公示
由实施主体所在村（社区）、镇（街道）进行审查，将回收完成情况递交至醴陵市农业农村局农业资源保护与利用股确认，结果将在醴陵市农业农村局门户网公示7天，接受人民群众和社会各界监督。
附件:1、农膜回收示范点实施主体申请表
2、 加厚地膜和可降解生物膜使用实施主体申请表

醴陵市农业农村局
2023年2月15日


附件1
农膜回收示范点实施主体申请表
	实施主体名称
	

	负责人姓名
	
	联系电话
	

	仓储面积（m2）
	
	仓储地址
	

	回收车辆数量（辆）
	
	申报回收利用（吨）
	

	村（社区）推荐意见
	



                    

                    负责人（签字）：
                  单位（盖章）：
                      日期：  年  月  日

	镇（街道）推荐意见
	      





                    负责人（签字）：
                  单位（盖章）：
                      日期：  年  月  日

	市农业农村局推荐意见
	



                    

                    负责人（签字）：
                  单位（盖章）：
                      日期：  年  月  日




附件2
加厚地膜和可降解生物膜使用实施主体申请表
	实施主体名称
	

	负责人姓名
	
	联系电话
	
	使用膜类别
	

	农膜使用面积（m2）
	
	农膜使用地址
	

	作物名称
	
	计划栽培面积（m2）
	

	村（社区）推荐意见
	



                    

                    负责人（签字）：
                  单位（盖章）：
                      日期：  年  月  日

	镇（街道）推荐意见
	      





                    负责人（签字）：
                  单位（盖章）：
                      日期：  年  月  日

	市农业农村局推荐意见
	



                    

                    负责人（签字）：
                  单位（盖章）：
                      日期：  年  月  日



